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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5_9C_A8_E

6_8F_90_E5_8D_95_E6_c27_32144.htm 【案情】 2001年8月22

日，外贸公司与案外人内贸公司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合同，约

定由其代表后者对外签订基础油进口合同，并按进口合同总

价收取1．5%代理费。委托代理进口合同还约定外贸公司在

收取全部货款前货物的100%货权由外贸公司所有。同日，外

贸公司与外商M公司签订了相关外贸合同。 2001年9月，外贸

公司依据信用证承兑付款取得后者记名背书转让的编号

为108233一式三份正本提单。此前，由于内贸公司租有专用

码头所有、H公司经营的储油罐，因此，该批数量约2800吨、

货价63万美元的涉案货物于同年9月7日抵港后靠泊于S公司危

险品专用码头直卸，专用码头为此出具了该公司格式包括涉

案货物在内的油品收(发)记录。 嗣后，外贸公司将其中一份

正本提单在正面加盖公章后交F公司办理报关事宜。 同年9

月29日，内贸公司书面申请S船代在船公司放行涉案货物之前

先行出具暂不盖放行章的提货单供海关登记使用，并承诺承

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S船代在接受前者递交的保函后出具

了编号为1548涉案货物提货单而未盖放行章。因内贸公司未

就涉案货物的进口及时缴纳相应关税和增值税，导致该份未

盖船代放行章的提货单被海关滞留。 2002年7月10日，外贸公

司向海关缴纳了涉案货物的关税和增值税后从海关取回了前

述提货单。同年7月18日，外贸公司持该提货单去S船代处更

改收货人为外贸公司，并持单向专用码头提货时遭拒。外贸

公司遂以专用码头为被申请人，向海事法院发布申请强制令



。 在海事法院强制令下达之后，专用码头提出异议，认为不

应当由其承担责任。于是，由海事法院组织了听证，结果认

为外贸公司申请对象错误，因而海事法院撤消了原强制令。

该案申请对象错了么？经过反复研究，外贸公司认为，本案

关键是怎么看待提单上外贸公司盖章行为，如果是背书，那

么应当告F公司，如果不是背书，所告对象没错。为此外贸公

司决定起诉专用码头至海事法院，请求交付涉案货物或者赔

偿外贸公司所受损失。 经过管辖权异议驳回之后，该案经过

一、二审，外贸公司获得胜诉。 【分析】 为了更好地进行分

析，我们在着重分析在提单正面盖章是否意味着货物所有权

转让的同时，还就小提单的提货功能、外贸公司的提货权和

专用码头交货义务等问题进行讨论。 一、提单正面上盖章是

否意味着货物所有权的转让？ 在外贸进口代理的情况下，通

常有委托代理进口合同、与外商的进口合同、发票、付款凭

证的有关证据证明，同时，在信用证结算的情况下，要经过

付款赎单，而单据中就有正本提单。在本案中，外贸公司通

过承兑付款赎单，取得了一式三份正本海运提单，因而成为

涉案基础油的所有权人。这份提单是一份指示提单，由外方

外商公司明确地记名背书给外贸公司。外贸公司是作为被记

名的被背书人而合法地取得代表着涉案货物所有权的正本提

单的。 在该案中，外贸公司通过承兑合法取得了正本提单三

份，一份结算留在银行，一份在本公司，还有一份，在其正

面盖了章以后，外贸公司交该内贸公司去办理报关事宜。在

该内贸公司向船代公司书面出具在船公司放行涉案货物之前

先行出具暂不盖放行章的提货单供海关登记使用的保函之后

，船代公司出借了一份未盖放行章的小提单，后内贸公司未



能缴纳关税增值税因而该小提单被滞留海关。对此，专用码

头认为这种在提单正面盖章的行为表明货物所有权的转让。

那么，应当如何认识上述盖章行为呢？ 我们注意到，在外商

记名背书给外贸公司后，外贸公司在提单正面盖章，实际上

确认了外贸公司是该批货物的所有权人。根据国际航运界的

习惯做法，提单的背书应当理解为提单持有人在提单背面记

载并签名的行为。外贸公司在提单正面盖章，而不是盖在提

单背面，因此不符合提单背书的要件。在提单正面盖章，它

意味着提单货物所有权转让还是什么呢？究其实不过是仅仅

起一个介绍内贸公司去办理相关报关手续的作用，让人一看

到这样的章就知道是外贸公司派来的人员办事。同时，背书

转让应当带有转让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的意图，然而外贸公

司并不打算背书将所有权转移给内贸公司。既然提单是记名

指示提单，以记名背书为其特征，而后外贸公司如果要背书

转让给他人，也会以记名的背书方式进行。外贸公司根本没

有转让提单项下所有权的任何意思，更何况该提单上的盖章

也不连续。由此可见，本案提单货物的所有权没有转让。 专

用码头退一步又提出，外贸公司将提单盖章后交给内贸公司

意味着已将货物占有权授予内贸公司，或者设定了一种提单

的担保物权，或者是留置权或质权，其实是不能成立，没有

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各方没有这方面的意思表示，也没

有共同去设定这样的担保物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